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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根据《许昌市城市总体规划（2015-2030）》要求，许昌市建安区土地收购储备

中心按照《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等文件的规定，对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的部分厂区土地等资产进行协议收储，地块位于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尚集

镇昌盛路中段南北两侧厂区，包括北侧行政办公楼、各生产车间厂区以及南侧技术研发

中心、产品测试中心厂区。土地面积 331690.67 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权

类型为出让地。 

2023 年 1 月 5 日，公司拟向许昌市建安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许昌建安区先进制

造业开发区出售上述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等资产，并与其在公司三楼

会议室分别签署《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合同》、《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昌

盛路厂区搬迁补偿协议》。许昌市建安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许昌建安区先进制造业开

发区将根据公司土地交付进度，采用“分期拨付收储补偿费”的形式支付收储补偿费。收

储补偿费包含公司土地使用权补偿费，地上建筑物、附属设施补偿费以及搬迁拆迁等相

关费用总和。其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总额为 13273.05 万元，公司搬

迁补偿包括但不限于建筑物、附属物，以及存货、家具、机械拆装搬运和有关设施拆迁

损毁、及由此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等所有各项补偿总额为 52340.31 万元，拟获得补偿

费用总计 65613.36 万元。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

司关于出售部分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

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次交易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



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审批。 

4、公司与许昌市建安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许昌建安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无关联

关系，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1 

组织名称：许昌市建安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办公地点：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镜水路兴业大厦 7 楼 

职责：国有土地资产管理加强，政府对土地市场宏观调控能力增强。县土地收购储

备委员会委托承担土地收购储备、拆迁补偿、资金融汇、招商引资、组织招投标；县政

府依法收回违法用地管理、闲置抛荒土地及无合法使用权国有土地、土地收购储备资金

管理和运作。 

（二）交易对方 2 

组织名称：许昌建安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办公地点：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新元大道文化中心 4 楼 

主要职责：依据所在行政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科技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和建设

总体规划等，研究制定开发区相应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负责办理

权限范围内的行政审批服务及相关事项，负责推进“放管服效”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等

工作。 

经查询，许昌市建安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许昌建安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概况 

本次被收储土地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等资产位于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区尚集镇昌盛

路中段南北两侧厂区，包括北侧行政办公楼、各生产车间厂区以及南侧技术研发中心、

产品测试中心厂区。土地面积 331690.67 平方米，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使用权类型为

出让地。 

根据河南国隆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河南）国

隆（2022）（估）字第 A08014 号、（河南）国隆（2022）（估）字第 A08015 号、（河

南）国隆（2022）（估）字第 A08016 号），选用市场比较法、成本逼近法在评估基准



日 2022 年 8 月 15 日，对上述资产的评估值合计为 13328.41 万元。根据河南恒立房地

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评估报告出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场价格咨询评估核

查意见书》（豫恒核字（2022）1002HC 号、豫恒核字（2022）1003HC 号、豫恒核字

（2022）1004HC 号），在评估复核基准日 2022 年 8 月 15 日，对上述资产的复核估值

合计为 13273.05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标的 类别 原评估报告 复核评估报告 原评估值 复核估值 

土地使用权 无形资产 

(河南)国隆(2022) 

(估)字第 A08014号 
豫恒核字(2022)1002HC号 1267.84 1242.48 

(河南)国隆(2022) 

(估)字第 A08015号 
豫恒核字(2022)1003HC号 4725.59 4713.75 

(河南)国隆(2022) 

(估)字第 A08016号 
豫恒核字(2022)1004HC号 7334.98 7316.82 

合计 13328.41 13273.05 

根据河南博为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豫博为评报字[2022]第 09-02 号资产

价值评估报告和豫博为房估字〔2022〕第 012 号房屋征收估价报告，以及河南智信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豫智资评报咨字【2019】第 08001 号资产评估咨询报告和豫智资评

报字【2019】第 08011 号资产评估报告，选用成本法等评估方法分别在评估基准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和 2019 年 7 月 31 日，对上述资产的评估值为 54065.92 万元。根据根据河

南盛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 4 份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合理性出具的豫盛元评复字

（2022）第 2-001 号复核报告，评估复核基准日与被复核报告基准日相同，对上述资产

的复核估值为 52340.31 万元。 

本次搬迁补偿评估涉及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机器设备、电缆桥架、办公家具及其

他、苗木、存货、停产停业损失和搬迁期间员工最低工资及社保补助。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报告号 原评估机构 原评估值 复核估值 

1 豫博为房估字〔2022〕第 012 号 博为 19,961.89 19,807.25 

2 豫博为评报字[2022]第 09-02 号 博为 31,330.31 30,603.64 

合计 51,292.21 50,410.89 

3 豫智评咨字【2019】第 08001 号 智信 844.29 0.00 

4 豫智资评报字【2019】第 08011 号 智信 1,929.42 1,929.42 

合计 2,773.71 1,929.42 

总计 54,065.92 52,340.31 

2、权属状况说明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标的



资产均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

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合同》 

1、收购人（甲方）：许昌市建安区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被收购人（乙方）：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拟收购土地的基本情况：甲方同意收购乙方所属三宗土地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收购总面积为 331690.67 ㎡（约合 497.53 亩）。 

3、土地的交付：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将约定地块的土地等权属

资料全部交给甲方，并向甲方一次性交付全部土地，并保证交付的地块产权取得程序合

法有效、权属清楚，无任何权属争议、无抵押情况。如土地出现权属纠纷或者其他任何

纠纷，造成本合同无法履行的，乙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4、收购土地的补偿及补偿费的支付：甲方收购乙方所属三宗地块补偿费用的总额

依据《土地储备办法》规定并按照建安区政府常务会第九次会议确定的收购价格为准。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补偿总额为人民币 132,73.05 万元。 

乙方一次性净权交付给甲方（无权属纠纷）被收购的土地并经甲方验收后，甲方分

期向乙方支付补偿款，具体如下： 

第一期：本协议生效后 6 个月内支付补偿款总金额的 30%。 

第二期：本协议生效后 12 个月内支付补偿款总金额的 70%。 

5、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成立，自乙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生效。 

（二）《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昌盛路厂区搬迁补偿协议》 

1、甲方：许昌建安区先进制造业开发区 

乙方：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 

2、依据许昌市人民政府许政[2016]63 号文件、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许政办[2017]2

号文件、建安政纪[2022]7 号会议纪要和河南盛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及

政府审计部门出具的审计意见，甲方总计向乙方支付补偿金额 49882.31 万元。上述款

项包括乙方本次搬迁，甲方需支付的所有补偿（包括但不限于）：建筑物、附属物，以

及存货、家具、机械拆装搬运和有关设施拆迁损毁、及由此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等所有

各项补偿。 



3、依据许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许政[2017]2 号文件和河南盛元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

评估报告及政府审计部门出具的审计意见，乙方按照约定时间完成搬迁，甲方总计向乙

方支付 2458 万元。该款项包括自行安置奖励费和装饰装修包干补偿费等。 

4、甲方向乙方支付上述各项补偿总计 52340.31 万元，已经政府审计部门审计、乙

方认可。除法律法规及另有约定，协议签订后不得以任何理由对补偿金额予以修改和变

更。 

5、本次搬迁，以货币形式进行补偿。 

6、甲方分期向乙方支付补偿款，具体如下： 

第一期：本协议签订后 6 个月内支付补偿款总金额的 30%，为 15702.09 万元。 

第二期：本协议签订后 12 个月内支付补偿款总金额的 70%，为 36638.22 万元。 

乙方保证协议签订 20 日内将宗地使用权证办理注销登记，并向甲方移交地上建筑

物权属凭证原件、用地红线图原件等相关资料，由甲方查验后移交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完

善注销归档手续。 

乙方保证协议签订后 12 个月内全部搬迁完毕。搬迁验收标准为：所有非保留补偿

的机器、设备、家具、生产生活用具腾净，垃圾清运完毕。乙方应聘请正规合法的搬迁

公司参与搬迁。搬迁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由乙方负责。进度为： 

① 乙方 2023 年元月 1 日开始全面搬迁； 

② 乙方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前搬迁进度超过 50%； 

③ 乙方在 2023 年 6 月 30 日前北厂区搬迁完毕； 

④ 乙方在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南厂区搬迁完毕。 

7、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成立，乙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出售资产，一方面是公司为响应许昌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要求，配合许昌市建

安区政府关于公司“退城进园”工作的统一安排；另一方面公司部分经营场所将整体分批

分期有序搬迁至“汽车传动系智能制造产业园”，新厂区经营理念将着重围绕“制造智能

化、产品高端化、市场国际化”战略目标，逐步提升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生产水平，

采用先进制造工艺和高新技术提高产品各项性能和技术指标，生产出符合节约型社会和

低碳经济发展理念的产品。同时，运营场地扩大并通过合理的生产、物流布局，以及新

工艺、新装备、新技术的采用，将带动劳动生产率、产能和经济效益的同步提升，推动



公司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制造业发展转型，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促进公司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本次出售土地资产合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预计本次交易将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正面积极的影响，本

次交易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及具体会计处理以注册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3、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4、《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购合同》； 

5、《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昌盛路部分厂区搬迁补偿协议》； 

6、河南国隆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土地估价报告》（(河南)国隆

(2022)(估)字第 A08014 号、(河南)国隆(2022)(估)字第 A08015 号、(河南)国隆(2022)(估)

字第 A08016 号）、河南恒立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市

场价格咨询评估核查意见书》（豫恒核字(2022)第 1002HC 号、豫恒核字(2022)第 1003HC

号、豫恒核字(2022)第 1004HC 号）； 

7、河南盛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许昌市建安区审计局委托的许昌远东传动

轴股份有限公司搬迁补偿项目所依据的 4 套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果合理性复核报告》

（豫盛元评复字（2022）第 2-001 号）； 

8、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许昌远东传动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 月 11 日 

 


